
A p p 隱 私 權 政 策 聲 明  

非 常 歡 迎 您 下 載  G o l d J o i n t A P P（ 以 下 簡 稱 本 A p p）。 在 您 透 過 本 公 司 所

提 供 的 A p p  (包 含 i O S 和 A n d r o i d 版 本 之 A p p )使 用 各 項 服 務 與 資 訊 時 ，

即 表 示 您 同 意 遵 守 本 公 司 下 列 隱 私 權 條 款 及 守 則 ， 與 任 何 不 定 時 提 供 給 您

的 政 策 、 準 則 及 更 新 條 款 （ 以 下 統 稱 「 隱 私 權 政 策 」 ） 。  

當 您 於 任 何 隱 私 權 政 策 修 改 或 變 更 後 繼 續 使 用 本 服 務 時 ， 將 視 為 您 已 閱 讀 、

瞭 解 並 同 意 接 受 該 等 修 改 或 變 更 。 若 不 同 意 上 述 的 隱 私 權 政 策 修 訂 或 更 新

方 式 ， 或 不 接 受 隱 私 權 政 策 的 其 他 任 一 約 定 ， 您 應 立 即 停 止 使 用 本 服 務 。

此 外 ， 本 公 司 於 未 經 您 許 可 的 情 形 下 ， 絕 不 會 將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提 供 予 任 何

第 三 方 。 本 公 司 可 能 於 臺 灣 以 外 之 地 區 蒐 集 、 處 理 、 利 用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，

且 將 受 到 實 體 及 技 術 安 全 等 裝 置 的 保 護 ， 若 您 反 對 此 蒐 集 、 處 理 、 利 用 之

方 式 ， 亦 請 您 立 即 停 止 使 用 本 服 務 。  

為 了 讓 您 能 夠 安 心 使 用 本 A p p 的 各 項 服 務 與 資 訊 ， 特 此 向 您 說 明 本 A p p

的 隱 私 權 保 護 政 策 ， 以 保 障 您 的 權 益 ， 請 您 詳 閱 下 列 內 容 ：   

一 、 隱 私 權 保 護 政 策 的 適 用 範 圍  

本 隱 私 權 政 策 適 用 於：您 在 使 用 本 A p p 服 務 時 向 我 們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訊。隱

私 權 保 護 政 策 不 適 用 於 本 A p p 以 外 的 相 關 連 結 外 部 網 頁，也 不 適 用 於 非 本

A p p 所 委 託 或 參 與 管 理 的 人 員 。   

二 、 個 人 資 料 的 蒐 集 、 處 理 及 利 用 方 式  

本 A p p 將 向 使 用 者 蒐 集 以 下 個 人 資 料 類 型。若 您 拒 絕 提 供，將 無 法 提 供 您

使 用 本  A p p  相 關 服 務 ：  

  當 您 登 入 使 用 本 A p p 時 ， 根 據 本 A p p 提 供 服 務 性 質 不 同 ， 我 們 會

請 您 提 供 個 人 資 訊 ， 包 括 ： 帳 號 、 密 碼 及 其 他 相 關 必 要 資 料 。  

  於 一 般 連 線 時 ， 伺 服 器 會 自 行 記 錄 相 關 行 徑 ， 包 括 使 用 連 線 設 備 的

資 訊 、 所 在 位 置 、 使 用 的 作 業 系 統 記 錄 等 ， 做 為 我 們 增 進 A p p 服 務

的 參 考 依 據 ， 此 記 錄 為 內 部 應 用 ， 決 不 對 外 公 佈 。  

  本 A P P 服 務 蒐 集 之 資 訊 用 於 提 供 、 維 持 、 保 護 及 改 善 服 務 、 開 發 新

的 服 務 。 也 可 能 會 運 用 這 些 資 訊 ， 針 對 不 同 使 用 者 提 供 個 人 化 的 內

容 。  

三 、 資 料 之 保 護  



  本 A p p 主 機 均 設 有 防 火 牆、防 毒 系 統 等 相 關 的 各 項 資 訊 安 全 設 備 及

必 要 的 安 全 防 護 措 施 ， 加 以 保 護 網 站 及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採 用 嚴 格 的 保

護 措 施 ， 只 由 經 過 授 權 的 人 員 才 能 接 觸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。  

  如 因 業 務 需 要 有 必 要 委 託 其 他 單 位 提 供 服 務 時，本 A p p 亦 會 嚴 格 要

求 其 遵 守 本 隱 私 權 政 策 ， 並 且 採 取 必 要 檢 查 程 序 以 確 定 其 將 確 實 遵

守 。  

四 、 網 站 對 外 的 相 關 連 結  

本 A p p 的 網 頁 提 供 其 他 網 站 的 網 路 連 結 ， 您 也 可 經 由 本 A p p 所 提 供 的 連

結，點 選 進 入 其 他 網 站。但 該 連 結 網 站 不 適 用 本 A p p 的 隱 私 權 保 護 政 策 ，

您 必 須 參 考 該 連 結 網 站 中 的 隱 私 權 保 護 政 策 。   

五 、 與 第 三 人 共 用 個 人 資 料 之 政 策  

本 A p p 絕 不 會 提 供、交 換、出 租 或 出 售 任 何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給 其 他 個 人、團

體 、 私 人 企 業 或 公 務 機 關 ， 但 有 法 律 依 據 或 合 約 義 務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前

項 但 書 之 情 形 包 括 不 限 於 ：   

  經 由 您 書 面 同 意 。 本 公 司 只 會 在 徵 得 您 的 同 意 後 ， 才 與 本 公 司 以 外

的 其 他 公 司 、 機 構 或 個 人 分 享 個 人 資 訊 。  

 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。  

  為 免 除 您 生 命 、 身 體 、 自 由 或 財 產 上 之 危 險 。  

  與 公 務 機 關 或 學 術 研 究 機 構 合 作 ， 基 於 公 共 利 益 為 統 計 或 學 術 研 究

而 有 必 要 ， 且 資 料 經 過 提 供 者 處 理 或 蒐 集 著 依 其 揭 露 方 式 無 從 識 別

特 定 之 當 事 人 。  

  當 您 使 用 本 A p p 違 反 服 務 條 款 或 可 能 損 害 或 妨 礙 A p p 與 其 他 使 用

者 權 益 或 導 致 任 何 人 遭 受 損 害 時，經 A p p 管 理 單 位 研 析 揭 露 您 的 個

人 資 料 是 為 了 辨 識 、 聯 絡 或 採 取 法 律 行 動 所 必 要 者 。  

  有 利 於 您 的 權 益 。  

本 A p p 委 託 廠 商 協 助 蒐 集、處 理 或 利 用 您 的 個 人 資 料 時，將 對 委 外

廠 商 或 個 人 善 盡 監 督 管 理 之 責 。   

六 、 隱 私 權 保 護 政 策 之 修 正  

本 A p p 隱 私 權 保 護 政 策 可 能 出 於 各 種 原 因 而 隨 時 修 訂，以 反 映 出 我 們 服 務

的 變 化 及 遵 循 相 關 法 律 。 若 我 們 對 隱 私 權 政 策 做 出 任 何 重 大 調 整 ， 且 在 我

們 的 服 務 中 公 佈 變 更 通 知 後 ， 若 您 繼 續 使 用 我 們 的 服 務 ， 則 視 為 您 接 受 變

更 、 並 同 意 修 改 後 的 隱 私 權 政 策 。   



【 準 據 法 與 管 轄 法 院 】  

本 隱 私 權 政 策 之 解 釋 與 適 用 為 中 華 民 國 之 法 律 。 本 隱 私 權 政 策 有 關 之 爭 議 ，

雙 方 同 意 以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 院 。  

【 開 發 者 聯 絡 方 式 】  

h t t p : / / w w w . g o l d - j o i n t . c o m / c o n t a c t 2 . p h p   

本隱私權政策首次發佈日期是 2020/10/27 

http://www.gold-joint.com/contact2.php

